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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房

囧

事

共同出资买房改房 离婚后产权怎样分

案情：

1995

年

7

月秦某和陆某经人介绍认

识，于

1995

年

12

月登记结婚，正式确立婚

姻关系。

1998

年

12

月，秦某和陆某共同出资向秦

父单位购买房改房，房屋登记在秦父名下。

2006

年

8

月秦某与陆某因感情破裂调

解离婚， 离婚调解协议中未约定该房屋所

有权归属，仅约定归秦某使用，陆某曾在婚

姻存续期间借款出资

1.5

万元， 秦某出资

2.5

万元。 离婚后秦某从其父处取得该房屋

的全产权证， 并经父母同意将房屋变更登

记在自己名下。 在此期间秦某将该房屋出

售给赵某，并签订房屋买卖协议，赵某支付

了购房款并已在该房居住。

2007

年

5

月陆某得知上述情况，便以

秦某出售其共有的房改房为由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秦某与赵某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夫妻双方离婚之时， 争议房

屋当时登记在秦父名下， 不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离婚协议中的约定房屋归秦某使用

并无法确认房屋产权属于秦某。 至于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秦某与陆某的出资，在无证

据可以证明属于购房的出资款的情况下，

应当按照借款处理。

案例评析：

《婚姻法司法解释

(

三

)

》第

12

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

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

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离婚时另一

方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对该房屋进行分

割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购买该房屋时的

出资，可以作为债权处理。

由于房改房的出售对象具有身份性和

限定性， 此案中有资格取得优惠待遇的人

是秦父，而非陆某和秦某。 事实上，秦某和

陆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对该房只有占有权和

使用权，没有收益权和处分权，即使居住期

间房价上涨，那么获利也由秦父取得。

本案中秦父未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将

该房屋赠予秦某或者二人， 因此该房屋的

所有权人一直是秦父。 二人离婚时秦某未

取得产权证，因此该房是不适宜分割的，但

秦某和陆某这两部分购房款可作为夫妻共

同财产予以分割。 离婚后秦某取得该房的

全产权证，可视为秦父将该房赠予秦某。 但

陆某对该房不享有任何权利， 即使对该房

屋主张权利， 也应在离婚之后一年以内提

出。 因此赵某和秦某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

赵某合法取得所有权。

笔者建议， 像类似于秦某和陆某为秦

父出资购买公有住房的情况， 房屋产权只能

登记在秦父一个人名下的情况， 家庭内部应

书面约定出资情况及房屋的份额， 避免以后

出现付了钱却无法得到房屋的情况发生。

离婚后，女方能取得前夫父亲房屋的份额吗

案情：

2000

年，李大丧妻，将儿子李小一、李

小二辛苦拉扯大。

2005

年，李小一与陈甲

结婚并生下女儿李小小。

2006

年，李大取

得房屋一套；

2008

年

5

月，李大病逝。 李小

一、李小二未将李大房屋进行分割。李小一

与妻子陈甲因感情不和于

2009

年

6

月离

婚。

2010

年

7

月

10

日，李小一在出差途中

遭遇车祸去世。

李小小要求继承其祖父李大遗产中属

于其父李小一应继承的份额， 陈甲要求分

割李大遗产房屋中属于自己的部分，均遭到

李小二的拒绝。李小小、陈甲遂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分割李大的遗产———房屋。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判决李大房屋， 由李小二

继承

50%

，李小小转继承

25%

，陈甲分得房

屋的

25%

。

律师说法：

司法解释三第

15

条规定：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夫妻一方作为继承人依法可以继

承的遗产，在继承人之间尚未实际分割，起

诉离婚时另一方请求分割的， 人民法院应

当告知当事人在继承人之间实际分割遗产

后另行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承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52

条规定：“继承开始以后， 继承人没有表示

放弃继承，并于遗产分割前死亡的，其继承

遗产的权利转移给他的合法继承人。 ”

本案中，李大死亡，继承开始；在李小

一遇难身亡时，李大的遗产尚未分割，这就

符合了适用法定转继承的前提条件。 所以

李小一、 李小二均有权取得李大遗产的合

法继承权； 故李小一之女李小小在其父亲

去世后有权获得转继承的权利。

继承人在遗产分割前死亡的， 其应继

承的份额构成他自己遗产的一部分， 但不

能全部列入遗产。 在转继承的情况下，继承

开始时，继承人有婚姻关系存在的，该财产

就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的财

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本案中继承人李小一在死亡前未作放

弃继承的意思表示，视为接受遗产。其应当

继承的遗产份额在遗产分割时应归其所有，

遗产的分割具有溯及力， 通过分割确定归继承

人所有的遗产， 视为继承人在继承开始时就享

有的财产。 因此，李小一对遗产的权利是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 在无特别约定

的情况下应属于夫妻共同所有财产，陈甲可以

对该继承所得财产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

求予以分割， 在适用法定转继承之前应当先将

属于陈甲的财产分出。 李小一通过继承获得的

遗产中有一半属于陈甲所有， 另一半才是其

个人财产， 只有对其享有的个人财产才能

适用转继承规定，由其女李小小转继承。

用婚后房屋抵偿婚前债务无效

案情：

1993

年， 范先生与其弟共同创办公

司。

1997

年，公司因货款纠纷，被左先生起

诉至法院， 要求公司偿还货款并赔偿共计

人民币

102

万元。

1998

年，法院判决公司

偿还货款并赔偿左先生人民币

102

万元。

直至

1999

年， 公司只偿还了人民币

8

万

元。

2000

年，范先生与王小姐结婚。

2004

年，购买了浦电路房屋，产权登记在范先生

名下。

2008

年，左先生向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 法院查明，

1993

年期间，范先生与其弟

共同利用虚假的银行进账单委托验资，应

当投入的

129

万元注册资金没有实际投

入。法院裁定，范先生与其弟分别在人民币

77

万元和人民币

52

万元的范围内对左先

生承担责任。

2009

年，范先生与左先生在法院达成

协议，约定将浦电路房屋作价

94

万元抵偿

左先生。 法院裁定将浦电路房屋过户至左

先生名下。

2009

年

11

月，左先生取得浦电

路房屋产权。

2011

年， 左先生将王小姐

赶出浦电路房屋并将浦电路房屋作价

120

万元出售予姜先生。

2011

年

10

月，王小

姐向法院申请再审。

■

法院认为：

1.

浦电路房屋系范先生与王小姐在夫

妻关系续存期间取得的共同财产。 范先生

未经过王小姐同意， 擅自与左先生达成的

协议，处分婚后房屋，系无效协议。

2.

法院依据无效协议裁定将浦电路过

户至左先生名下系执行错误。 左先生应当

返还王小姐名下的份额。

3.

考虑到浦电路房屋已经过户至姜先

生名下， 且姜先生系善意取得并支付了合

理的对价，从保护交易的角度出发，故不适

宜将浦电路房屋再次恢复至原始状态。

4.

法院裁定，左先生退还王小姐房屋

折价款人民币

60

万元。

■

律师说法：

本案中， 范先生擅自处分与王小姐的

婚后房产，左先生理应返还王小姐的损失。

但是到底是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返还王小姐

房款，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若以

2009

年

10

月的价格确定左先生

补偿王小姐的价格，不仅有失公平与合理，

而且左先生因无效协议取得不当得 利 必

然损害到范先生和王小姐的合法权益 。

因此 ，应当按照当时的市场价值来确定

补偿标准 。 人民币

120

万元是一个合理

的市场价值。 所以，补偿王小姐人民币

60

万元。

擅自转让夫妻共有房屋，让我怎么办？

案情：

张某与杨某于

2003

年

9

月登记结婚，

婚后二人一直与张某父母共同居住， 直到

2003

年

12

月二人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两

室一厅住房并登记于张某名下。

2005

年

5

月当杨某提议搬离张某父母

家单独居住时， 才得知张某已于

2005

年

3

月将共同购买的房屋以合理价格卖给了

不知情的李某 ，已经交付并办理了房屋

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 。 于是 ，杨某起诉

至法院， 要求法院确认张某和李某之间房

屋买卖合同无效， 并要求李某返还该房屋

所有权。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该房屋系张某与杨某婚后取

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张某作为登记的房屋权利人， 与李某

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虽然杨某认为房屋

出售价格过低 ， 但是通过房地产评估机

构司法审价的结果可以得知 ，该成交价格

符合当时市场价格 ；并且李某已经支付

了全部房款 、办理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

手续且实际居住在房屋内。 故驳回杨某的

诉请。

案例评析：

本案中张某和杨某二人有共同的合意

并且出资于婚后购买该房屋， 因此该房屋

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房屋登记在张某一

个人名下， 在权利外观上张某是该房屋的

所有人， 但是张某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中

夫妻负有共同管理共同财产的义务的规

定， 侵犯了杨某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对

该房屋平等的处分权。 由于杨某的财产

损失无从计算并且张某和 杨某 的婚姻

关系依然存在 ，因此不适宜在本案主张。

从案情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 李某取得房

屋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所以，李某无须返

还所有权。

本案涉及司法解释三第

11

条的规定：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

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

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

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 离婚时另一方请

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杨某只有在离婚诉讼时， 主张张某的

行为给自己造成了损失， 要求法院一并处

理离婚、子女、夫妻共同财产及张某私自出

售夫妻共有房屋给自己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问题。 同时，可以将张某私自出售夫妻共有

房屋的行为作为夫妻离婚的主要因素及过

错，要求法院少分张某夫妻财产。

父母出资并登记在己方子女名下的房产，应当如何分割

案情：

2002

年

10

月，原告王某（女）与被告李

某（男）结婚。 考虑到女儿仍租住在别的小

区，且暂时无力购买房屋的情况，

2003

年

2

月王某父母出资购买了两套房屋， 并全部

登记在王某名下。

2004

年年初，夫妻生下一子。

2007

年，

两人婚姻关系出现危机，开始分居。

2010

年，王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请

求法院判决由自己抚养儿子， 丈夫每月支

付抚养费，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在诉讼中， 双方对两套房产分割产生

争议。 王某认为，两套房是父母出资为她购

买，并登记在自己名下，是父母对她个人的

婚后赠予，应当属于其个人财产，与李某无

关。 李某表示，两人结婚后一直居住在这些

房里，且房屋的取得时间为婚后，自己参与

共同管理并花了

10

万元的装修款，这两处

房产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两人离婚， 判决儿

子归王某抚养，李某给付抚养费，同时判决

王某父母赠予她的两套房屋归其个人所

有。 李某提出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

《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了属于夫妻一

方的财产的几种情形，其中第三项规定：遗

嘱或赠予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

产。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

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

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可按照婚姻法

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

子女一方的赠予，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

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 该不动产可认定

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

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现实生活中， 父母出资为子女结婚

购房往往倾注全部积蓄， 一般不会与子女

签署书面协议， 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

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 实际上也侵害了出

资购房父母的利益。 所以，房屋产权登记在

出资购房父母子女名下的， 视为父母明确

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予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处理也兼顾了中国国情与社会常

理，有助于纠纷的解决。 因此，司法解释三

第

7

条将这种房屋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

产。

结合案情及法律规定， 法院判决这两

套房屋归王某个人所有 ，并无不当 ，但是

为了公平的角度 ， 对李某付出的装修款

10

万元部分，应判决王某给予李某补偿。

(

据《房地产时报》）


